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805號

抗  告  人  黃順英 

代  理  人  楊筑鈞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米亞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清算合夥

財產等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

年度補字第78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貳佰肆拾貳萬壹仟零陸拾壹元。

    理  由

一、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

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張數

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

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

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

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訴訟標的之價額不能核定者，以第

46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數加10分之1定之。

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2項、第77條之2、第77條之16分別

定有明文。所謂訴之預備合併，指原告預防其提起之訴訟為

無理由，而同時提起不能並存之他訴為備位，以先位之訴無

理由時，可就備位之訴獲得有理由之判決之訴之合併而言。

是雖有數個訴訟標的，但原告既僅請求法院就其中之一為其

勝訴之判決，其訴訟利益僅為一個，則應以先、備位訴訟標

的價額較高者，定該事件之訴訟標的價額。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向原法院起訴請求相對人給付租金、遷讓

房屋並清算合夥財產。原裁定核定之房屋現值過高，應依房

屋之課稅現值或建築改良物標準單價計算該房屋現值為當；

又伊請求給付積欠租金部分屬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

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應不併算其價額。爰提起本件抗

告，聲明廢棄原裁定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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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

　㈠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月11日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伊為門牌新

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

所有權人，將系爭房屋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萬8000

元出租予相對人，並與相對人合夥經營系爭房屋裝修出租，

詎相對人積欠自109年10月起至111年3月止合計17個月之租

金30萬6000元，伊已於112年12月28日終止系爭房屋租約，

合夥復因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解散。相對人無權占用系爭房

屋，持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未清算合夥財產等

情，為此先位聲明：⒈相對人應協同辦理清算兩造間共同投

資合夥財產，⒉相對人應給付伊30萬6000元本息，⒊相對人

應自系爭房屋遷出、騰空返還，⒋相對人應自113年1月9日

起至遷讓交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日給付伊600元；備位聲

明：相對人應給付伊30萬6000元本息（原法院板司調字卷第

9至21頁）。堪認抗告人先位之訴係以一訴合併請求清算合

夥財產、給付租金、遷讓房屋、返還不當得利，前開訴訟標

的均不相同，且無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之情形，依前揭說

明，應合併計算其價額。

　㈡就先位聲明⒈部分（即請求相對人應協同辦理清算兩造間共

同投資合夥財產），抗告人起訴之利益應以其如獲勝訴判決

所得受之客觀上利益為準，此利益應視合夥財產清算結果而

定。惟依抗告人所提兩造合夥契約以觀，無從判斷合夥財產

之狀況及實際之盈虧（原法院板司調字卷第25至29頁），兩

造就此復未具體表示意見（本院卷第11至19、59至62、67

頁），堪認該部分訴訟標的價額不能核定，應依民事訴訟法

第77條之12規定，核定為165萬元。

　㈢就先位聲明⒉部分（即請求租金30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算之遲延利息），訴訟標的金額即為請求金額

30萬6000元。

　㈣就先位聲明⒊部分（即請求遷讓房屋），應以房屋起訴時之

交易價額，核定其訴訟標的之價額。系爭房屋於起訴時並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直接之市場交易價格可為參考，審酌現行地政機關就不動產

之交易價格已採實價登錄制度，鄰近不動產於一定期間內所

登錄之交易價格，應趨近於客觀之市場交易價格，可作為核

定訴訟標的價額之基準（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325號裁

定意旨參照）。依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系爭房

屋鄰近房地交易單價平均約為每平方公尺14萬4433元【（15

0,854+134,506+147,938)÷3，本院卷第39至48頁】，系爭房

屋總面積為80.29平方公尺（本院卷第31頁），是系爭房屋

及其基地(下稱系爭房地)之交易總價約為1159萬6526元（14

4,433×80.29）。又參酌財政部訂定發布之「112年度個人出

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下稱財產交易所得計算

規定）第2點第1款前段規定（原法院卷第15頁），個人出售

房屋時，得以房地總成交金額，按出售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公

告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總額之比例計算歸屬房屋之收

入；而系爭房屋於起訴時之房屋評定現值為14萬500元（本

院卷第23頁），系爭房屋基地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4萬

7000元（本院卷第33頁），故系爭房屋評定現值佔系爭房地

現值總額之比例約為4％【14萬500元/（14萬500元+14萬700

0元/㎡×112.74㎡×1/5），原法院誤以同點第2款規定用於計

算房屋出售所得額（即扣除成本之房屋交易所得）之標準

（新北市中和區為41％），認系爭房屋占系爭房地交易價值

之比例為41％，容有所誤。是本件按前述房地比例4％計算

系爭房屋於起訴時之市場交易價額應為46萬3861元（11,59

6,526×4%）。

　㈤就先位聲明⒋部分（即請求自113年1月9日起至遷讓交還系

爭房屋之日止，按日給付不當得利600元），本件於113年1

月11日繫屬原法院（原法院板司調字卷第9頁），應就起訴

前部分合計2日（113年1月9日、同年月10日），併算訴訟標

的價額1200元（600×2），其餘請求部分核屬以一訴附帶請

求其起訴後之損害賠償，則不併算其價額。

　㈥基上，抗告人先位之訴訴訟標的價額應為242萬1061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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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306,000+463,861+1,200）。再者，抗告人備位之訴

係請求相對人給付30萬6000元本息，訴訟標的金額為30萬60

00元。依前揭說明，本件應以先、備位訴訟標的價額較高

者，即抗告人先位之訴之訴訟標的價額242萬1061元，定本

件訴訟之訴訟標的價額。

　㈦抗告人雖抗辯：系爭房屋價值，應以新北市地價調查用建築

改良物標準單價表及新北市政府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耐用

年數及每年折舊率表計算而得之7萬3682元，或以課稅現值1

4萬500元計算云云。惟所謂交易價額，應以市價為準，審及

現行地政機關已採實價登錄制度，係土地、房屋之交易價

格，自較一般建築物建造單價乘以房屋折舊率抑或課稅現

值，更趨近於客觀之市場交易價格。且前開估價資料係行政

機關基於稅捐、徵收等目的所製作，與針對財產交易所得之

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尚難逕認其謂與市價更為相當，故本

院認不宜以之作為系爭房屋之訴訟標的價額之認定基準。

　㈧抗告人又抗辯：本件租金請求屬遷讓房屋之附帶請求，應不

併算其價額云云。惟按原告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租約終

止後之租賃物返還請求權及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告返還不動產，與其依租約約定之租金請求權，請求被告給

付租約終止前已發生之欠租，二者訴訟標的並不相同，且非

同時存在，自無主從關係，該租金請求尚非返還不動產之附

帶請求，應與返還不動產之訴訟標的合併計算其價額（最高

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於

112年12月28日表示終止租約，於113年1月11日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相對人遷讓房屋及給付自109年10月起至111年3月

止期間之租金，依前揭說明，該租金請求並非返還系爭房屋

之附帶請求，本應合併計算其價額。抗告人前開抗辯，顯不

足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為242萬1061元，原裁定誤

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728萬7800元，容有違誤，爰由本

院將原裁定該部分予以廢棄，並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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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裁定關於訴訟標的價額核定部分既經廢棄，則命補繳裁判

費部分亦失所附麗，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後段規

定，應由本院併予廢棄，發回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另本

件非終局裁定，自毋庸為抗告費用負擔之諭知，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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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805號
抗  告  人  黃順英  
代  理  人  楊筑鈞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米亞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清算合夥財產等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補字第78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貳佰肆拾貳萬壹仟零陸拾壹元。
    理  由
一、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訴訟標的之價額不能核定者，以第46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數加10分之1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2項、第77條之2、第77條之16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訴之預備合併，指原告預防其提起之訴訟為無理由，而同時提起不能並存之他訴為備位，以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可就備位之訴獲得有理由之判決之訴之合併而言。是雖有數個訴訟標的，但原告既僅請求法院就其中之一為其勝訴之判決，其訴訟利益僅為一個，則應以先、備位訴訟標的價額較高者，定該事件之訴訟標的價額。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向原法院起訴請求相對人給付租金、遷讓房屋並清算合夥財產。原裁定核定之房屋現值過高，應依房屋之課稅現值或建築改良物標準單價計算該房屋現值為當；又伊請求給付積欠租金部分屬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應不併算其價額。爰提起本件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
　㈠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月11日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伊為門牌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將系爭房屋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萬8000元出租予相對人，並與相對人合夥經營系爭房屋裝修出租，詎相對人積欠自109年10月起至111年3月止合計17個月之租金30萬6000元，伊已於112年12月28日終止系爭房屋租約，合夥復因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解散。相對人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持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未清算合夥財產等情，為此先位聲明：⒈相對人應協同辦理清算兩造間共同投資合夥財產，⒉相對人應給付伊30萬6000元本息，⒊相對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騰空返還，⒋相對人應自113年1月9日起至遷讓交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日給付伊600元；備位聲明：相對人應給付伊30萬6000元本息（原法院板司調字卷第9至21頁）。堪認抗告人先位之訴係以一訴合併請求清算合夥財產、給付租金、遷讓房屋、返還不當得利，前開訴訟標的均不相同，且無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之情形，依前揭說明，應合併計算其價額。
　㈡就先位聲明⒈部分（即請求相對人應協同辦理清算兩造間共同投資合夥財產），抗告人起訴之利益應以其如獲勝訴判決所得受之客觀上利益為準，此利益應視合夥財產清算結果而定。惟依抗告人所提兩造合夥契約以觀，無從判斷合夥財產之狀況及實際之盈虧（原法院板司調字卷第25至29頁），兩造就此復未具體表示意見（本院卷第11至19、59至62、67頁），堪認該部分訴訟標的價額不能核定，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核定為165萬元。
　㈢就先位聲明⒉部分（即請求租金30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算之遲延利息），訴訟標的金額即為請求金額30萬6000元。
　㈣就先位聲明⒊部分（即請求遷讓房屋），應以房屋起訴時之交易價額，核定其訴訟標的之價額。系爭房屋於起訴時並無直接之市場交易價格可為參考，審酌現行地政機關就不動產之交易價格已採實價登錄制度，鄰近不動產於一定期間內所登錄之交易價格，應趨近於客觀之市場交易價格，可作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基準（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325號裁定意旨參照）。依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系爭房屋鄰近房地交易單價平均約為每平方公尺14萬4433元【（150,854+134,506+147,938)÷3，本院卷第39至48頁】，系爭房屋總面積為80.29平方公尺（本院卷第31頁），是系爭房屋及其基地(下稱系爭房地)之交易總價約為1159萬6526元（144,433×80.29）。又參酌財政部訂定發布之「112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下稱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第2點第1款前段規定（原法院卷第15頁），個人出售房屋時，得以房地總成交金額，按出售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公告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總額之比例計算歸屬房屋之收入；而系爭房屋於起訴時之房屋評定現值為14萬500元（本院卷第23頁），系爭房屋基地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4萬7000元（本院卷第33頁），故系爭房屋評定現值佔系爭房地現值總額之比例約為4％【14萬500元/（14萬500元+14萬7000元/㎡×112.74㎡×1/5），原法院誤以同點第2款規定用於計算房屋出售所得額（即扣除成本之房屋交易所得）之標準（新北市中和區為41％），認系爭房屋占系爭房地交易價值之比例為41％，容有所誤。是本件按前述房地比例4％計算系爭房屋於起訴時之市場交易價額應為46萬3861元（11,596,526×4%）。
　㈤就先位聲明⒋部分（即請求自113年1月9日起至遷讓交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日給付不當得利600元），本件於113年1月11日繫屬原法院（原法院板司調字卷第9頁），應就起訴前部分合計2日（113年1月9日、同年月10日），併算訴訟標的價額1200元（600×2），其餘請求部分核屬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損害賠償，則不併算其價額。
　㈥基上，抗告人先位之訴訴訟標的價額應為242萬1061元（1,650,000+306,000+463,861+1,200）。再者，抗告人備位之訴係請求相對人給付30萬6000元本息，訴訟標的金額為30萬6000元。依前揭說明，本件應以先、備位訴訟標的價額較高者，即抗告人先位之訴之訴訟標的價額242萬1061元，定本件訴訟之訴訟標的價額。
　㈦抗告人雖抗辯：系爭房屋價值，應以新北市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標準單價表及新北市政府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耐用年數及每年折舊率表計算而得之7萬3682元，或以課稅現值14萬500元計算云云。惟所謂交易價額，應以市價為準，審及現行地政機關已採實價登錄制度，係土地、房屋之交易價格，自較一般建築物建造單價乘以房屋折舊率抑或課稅現值，更趨近於客觀之市場交易價格。且前開估價資料係行政機關基於稅捐、徵收等目的所製作，與針對財產交易所得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尚難逕認其謂與市價更為相當，故本院認不宜以之作為系爭房屋之訴訟標的價額之認定基準。
　㈧抗告人又抗辯：本件租金請求屬遷讓房屋之附帶請求，應不併算其價額云云。惟按原告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租約終止後之租賃物返還請求權及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動產，與其依租約約定之租金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租約終止前已發生之欠租，二者訴訟標的並不相同，且非同時存在，自無主從關係，該租金請求尚非返還不動產之附帶請求，應與返還不動產之訴訟標的合併計算其價額（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於112年12月28日表示終止租約，於113年1月11日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相對人遷讓房屋及給付自109年10月起至111年3月止期間之租金，依前揭說明，該租金請求並非返還系爭房屋之附帶請求，本應合併計算其價額。抗告人前開抗辯，顯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為242萬1061元，原裁定誤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728萬7800元，容有違誤，爰由本院將原裁定該部分予以廢棄，並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原裁定關於訴訟標的價額核定部分既經廢棄，則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亦失所附麗，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後段規定，應由本院併予廢棄，發回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另本件非終局裁定，自毋庸為抗告費用負擔之諭知，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805號

抗  告  人  黃順英  

代  理  人  楊筑鈞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米亞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清算合夥

財產等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

年度補字第78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貳佰肆拾貳萬壹仟零陸拾壹元。

    理  由

一、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

    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張數

    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

    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

    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

    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訴訟標的之價額不能核定者，以第

    46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數加10分之1定之。

    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2項、第77條之2、第77條之16分別

    定有明文。所謂訴之預備合併，指原告預防其提起之訴訟為

    無理由，而同時提起不能並存之他訴為備位，以先位之訴無

    理由時，可就備位之訴獲得有理由之判決之訴之合併而言。

    是雖有數個訴訟標的，但原告既僅請求法院就其中之一為其

    勝訴之判決，其訴訟利益僅為一個，則應以先、備位訴訟標

    的價額較高者，定該事件之訴訟標的價額。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向原法院起訴請求相對人給付租金、遷讓

    房屋並清算合夥財產。原裁定核定之房屋現值過高，應依房

    屋之課稅現值或建築改良物標準單價計算該房屋現值為當；

    又伊請求給付積欠租金部分屬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

    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應不併算其價額。爰提起本件抗告

    ，聲明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

　㈠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月11日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伊為門牌新

    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所有

    權人，將系爭房屋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萬8000元出

    租予相對人，並與相對人合夥經營系爭房屋裝修出租，詎相

    對人積欠自109年10月起至111年3月止合計17個月之租金30

    萬6000元，伊已於112年12月28日終止系爭房屋租約，合夥

    復因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解散。相對人無權占用系爭房屋，

    持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未清算合夥財產等情，

    為此先位聲明：⒈相對人應協同辦理清算兩造間共同投資合

    夥財產，⒉相對人應給付伊30萬6000元本息，⒊相對人應自系

    爭房屋遷出、騰空返還，⒋相對人應自113年1月9日起至遷讓

    交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日給付伊600元；備位聲明：相對

    人應給付伊30萬6000元本息（原法院板司調字卷第9至21頁

    ）。堪認抗告人先位之訴係以一訴合併請求清算合夥財產、

    給付租金、遷讓房屋、返還不當得利，前開訴訟標的均不相

    同，且無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之情形，依前揭說明，應合併

    計算其價額。

　㈡就先位聲明⒈部分（即請求相對人應協同辦理清算兩造間共同

    投資合夥財產），抗告人起訴之利益應以其如獲勝訴判決所

    得受之客觀上利益為準，此利益應視合夥財產清算結果而定

    。惟依抗告人所提兩造合夥契約以觀，無從判斷合夥財產之

    狀況及實際之盈虧（原法院板司調字卷第25至29頁），兩造

    就此復未具體表示意見（本院卷第11至19、59至62、67頁）

    ，堪認該部分訴訟標的價額不能核定，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

    條之12規定，核定為165萬元。

　㈢就先位聲明⒉部分（即請求租金30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之翌日起算之遲延利息），訴訟標的金額即為請求金額30

    萬6000元。

　㈣就先位聲明⒊部分（即請求遷讓房屋），應以房屋起訴時之交

    易價額，核定其訴訟標的之價額。系爭房屋於起訴時並無直

    接之市場交易價格可為參考，審酌現行地政機關就不動產之

    交易價格已採實價登錄制度，鄰近不動產於一定期間內所登

    錄之交易價格，應趨近於客觀之市場交易價格，可作為核定

    訴訟標的價額之基準（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325號裁定

    意旨參照）。依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系爭房屋

    鄰近房地交易單價平均約為每平方公尺14萬4433元【（150,

    854+134,506+147,938)÷3，本院卷第39至48頁】，系爭房屋

    總面積為80.29平方公尺（本院卷第31頁），是系爭房屋及

    其基地(下稱系爭房地)之交易總價約為1159萬6526元（144,

    433×80.29）。又參酌財政部訂定發布之「112年度個人出售

    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下稱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

    定）第2點第1款前段規定（原法院卷第15頁），個人出售房

    屋時，得以房地總成交金額，按出售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公告

    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總額之比例計算歸屬房屋之收入；

    而系爭房屋於起訴時之房屋評定現值為14萬500元（本院卷

    第23頁），系爭房屋基地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4萬7000

    元（本院卷第33頁），故系爭房屋評定現值佔系爭房地現值

    總額之比例約為4％【14萬500元/（14萬500元+14萬7000元/㎡

    ×112.74㎡×1/5），原法院誤以同點第2款規定用於計算房屋

    出售所得額（即扣除成本之房屋交易所得）之標準（新北市

    中和區為41％），認系爭房屋占系爭房地交易價值之比例為4

    1％，容有所誤。是本件按前述房地比例4％計算系爭房屋於起

    訴時之市場交易價額應為46萬3861元（11,596,526×4%）。

　㈤就先位聲明⒋部分（即請求自113年1月9日起至遷讓交還系爭

    房屋之日止，按日給付不當得利600元），本件於113年1月1

    1日繫屬原法院（原法院板司調字卷第9頁），應就起訴前部

    分合計2日（113年1月9日、同年月10日），併算訴訟標的價

    額1200元（600×2），其餘請求部分核屬以一訴附帶請求其

    起訴後之損害賠償，則不併算其價額。

　㈥基上，抗告人先位之訴訴訟標的價額應為242萬1061元（1,65

    0,000+306,000+463,861+1,200）。再者，抗告人備位之訴

    係請求相對人給付30萬6000元本息，訴訟標的金額為30萬60

    00元。依前揭說明，本件應以先、備位訴訟標的價額較高者

    ，即抗告人先位之訴之訴訟標的價額242萬1061元，定本件

    訴訟之訴訟標的價額。

　㈦抗告人雖抗辯：系爭房屋價值，應以新北市地價調查用建築

    改良物標準單價表及新北市政府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耐用

    年數及每年折舊率表計算而得之7萬3682元，或以課稅現值1

    4萬500元計算云云。惟所謂交易價額，應以市價為準，審及

    現行地政機關已採實價登錄制度，係土地、房屋之交易價格

    ，自較一般建築物建造單價乘以房屋折舊率抑或課稅現值，

    更趨近於客觀之市場交易價格。且前開估價資料係行政機關

    基於稅捐、徵收等目的所製作，與針對財產交易所得之財產

    交易所得計算規定尚難逕認其謂與市價更為相當，故本院認

    不宜以之作為系爭房屋之訴訟標的價額之認定基準。

　㈧抗告人又抗辯：本件租金請求屬遷讓房屋之附帶請求，應不

    併算其價額云云。惟按原告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租約終

    止後之租賃物返還請求權及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告返還不動產，與其依租約約定之租金請求權，請求被告給

    付租約終止前已發生之欠租，二者訴訟標的並不相同，且非

    同時存在，自無主從關係，該租金請求尚非返還不動產之附

    帶請求，應與返還不動產之訴訟標的合併計算其價額（最高

    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於

    112年12月28日表示終止租約，於113年1月11日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相對人遷讓房屋及給付自109年10月起至111年3月

    止期間之租金，依前揭說明，該租金請求並非返還系爭房屋

    之附帶請求，本應合併計算其價額。抗告人前開抗辯，顯不

    足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為242萬1061元，原裁定誤

    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728萬7800元，容有違誤，爰由本

    院將原裁定該部分予以廢棄，並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

    原裁定關於訴訟標的價額核定部分既經廢棄，則命補繳裁判

    費部分亦失所附麗，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後段規定

    ，應由本院併予廢棄，發回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另本件

    非終局裁定，自毋庸為抗告費用負擔之諭知，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805號

抗  告  人  黃順英  

代  理  人  楊筑鈞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米亞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清算合夥財產等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9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補字第782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貳佰肆拾貳萬壹仟零陸拾壹元。

    理  由

一、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訴訟標的之價額不能核定者，以第46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數加10分之1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2項、第77條之2、第77條之16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訴之預備合併，指原告預防其提起之訴訟為無理由，而同時提起不能並存之他訴為備位，以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可就備位之訴獲得有理由之判決之訴之合併而言。是雖有數個訴訟標的，但原告既僅請求法院就其中之一為其勝訴之判決，其訴訟利益僅為一個，則應以先、備位訴訟標的價額較高者，定該事件之訴訟標的價額。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向原法院起訴請求相對人給付租金、遷讓房屋並清算合夥財產。原裁定核定之房屋現值過高，應依房屋之課稅現值或建築改良物標準單價計算該房屋現值為當；又伊請求給付積欠租金部分屬以一訴附帶請求其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應不併算其價額。爰提起本件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

　㈠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月11日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伊為門牌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將系爭房屋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萬8000元出租予相對人，並與相對人合夥經營系爭房屋裝修出租，詎相對人積欠自109年10月起至111年3月止合計17個月之租金30萬6000元，伊已於112年12月28日終止系爭房屋租約，合夥復因目的事業不能完成而解散。相對人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持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未清算合夥財產等情，為此先位聲明：⒈相對人應協同辦理清算兩造間共同投資合夥財產，⒉相對人應給付伊30萬6000元本息，⒊相對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騰空返還，⒋相對人應自113年1月9日起至遷讓交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日給付伊600元；備位聲明：相對人應給付伊30萬6000元本息（原法院板司調字卷第9至21頁）。堪認抗告人先位之訴係以一訴合併請求清算合夥財產、給付租金、遷讓房屋、返還不當得利，前開訴訟標的均不相同，且無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之情形，依前揭說明，應合併計算其價額。

　㈡就先位聲明⒈部分（即請求相對人應協同辦理清算兩造間共同投資合夥財產），抗告人起訴之利益應以其如獲勝訴判決所得受之客觀上利益為準，此利益應視合夥財產清算結果而定。惟依抗告人所提兩造合夥契約以觀，無從判斷合夥財產之狀況及實際之盈虧（原法院板司調字卷第25至29頁），兩造就此復未具體表示意見（本院卷第11至19、59至62、67頁），堪認該部分訴訟標的價額不能核定，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核定為165萬元。

　㈢就先位聲明⒉部分（即請求租金30萬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算之遲延利息），訴訟標的金額即為請求金額30萬6000元。

　㈣就先位聲明⒊部分（即請求遷讓房屋），應以房屋起訴時之交易價額，核定其訴訟標的之價額。系爭房屋於起訴時並無直接之市場交易價格可為參考，審酌現行地政機關就不動產之交易價格已採實價登錄制度，鄰近不動產於一定期間內所登錄之交易價格，應趨近於客觀之市場交易價格，可作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基準（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325號裁定意旨參照）。依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系爭房屋鄰近房地交易單價平均約為每平方公尺14萬4433元【（150,854+134,506+147,938)÷3，本院卷第39至48頁】，系爭房屋總面積為80.29平方公尺（本院卷第31頁），是系爭房屋及其基地(下稱系爭房地)之交易總價約為1159萬6526元（144,433×80.29）。又參酌財政部訂定發布之「112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下稱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第2點第1款前段規定（原法院卷第15頁），個人出售房屋時，得以房地總成交金額，按出售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公告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總額之比例計算歸屬房屋之收入；而系爭房屋於起訴時之房屋評定現值為14萬500元（本院卷第23頁），系爭房屋基地之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14萬7000元（本院卷第33頁），故系爭房屋評定現值佔系爭房地現值總額之比例約為4％【14萬500元/（14萬500元+14萬7000元/㎡×112.74㎡×1/5），原法院誤以同點第2款規定用於計算房屋出售所得額（即扣除成本之房屋交易所得）之標準（新北市中和區為41％），認系爭房屋占系爭房地交易價值之比例為41％，容有所誤。是本件按前述房地比例4％計算系爭房屋於起訴時之市場交易價額應為46萬3861元（11,596,526×4%）。

　㈤就先位聲明⒋部分（即請求自113年1月9日起至遷讓交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日給付不當得利600元），本件於113年1月11日繫屬原法院（原法院板司調字卷第9頁），應就起訴前部分合計2日（113年1月9日、同年月10日），併算訴訟標的價額1200元（600×2），其餘請求部分核屬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損害賠償，則不併算其價額。

　㈥基上，抗告人先位之訴訴訟標的價額應為242萬1061元（1,650,000+306,000+463,861+1,200）。再者，抗告人備位之訴係請求相對人給付30萬6000元本息，訴訟標的金額為30萬6000元。依前揭說明，本件應以先、備位訴訟標的價額較高者，即抗告人先位之訴之訴訟標的價額242萬1061元，定本件訴訟之訴訟標的價額。

　㈦抗告人雖抗辯：系爭房屋價值，應以新北市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標準單價表及新北市政府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耐用年數及每年折舊率表計算而得之7萬3682元，或以課稅現值14萬500元計算云云。惟所謂交易價額，應以市價為準，審及現行地政機關已採實價登錄制度，係土地、房屋之交易價格，自較一般建築物建造單價乘以房屋折舊率抑或課稅現值，更趨近於客觀之市場交易價格。且前開估價資料係行政機關基於稅捐、徵收等目的所製作，與針對財產交易所得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尚難逕認其謂與市價更為相當，故本院認不宜以之作為系爭房屋之訴訟標的價額之認定基準。

　㈧抗告人又抗辯：本件租金請求屬遷讓房屋之附帶請求，應不併算其價額云云。惟按原告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租約終止後之租賃物返還請求權及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動產，與其依租約約定之租金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租約終止前已發生之欠租，二者訴訟標的並不相同，且非同時存在，自無主從關係，該租金請求尚非返還不動產之附帶請求，應與返還不動產之訴訟標的合併計算其價額（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於112年12月28日表示終止租約，於113年1月11日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相對人遷讓房屋及給付自109年10月起至111年3月止期間之租金，依前揭說明，該租金請求並非返還系爭房屋之附帶請求，本應合併計算其價額。抗告人前開抗辯，顯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為242萬1061元，原裁定誤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728萬7800元，容有違誤，爰由本院將原裁定該部分予以廢棄，並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原裁定關於訴訟標的價額核定部分既經廢棄，則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亦失所附麗，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後段規定，應由本院併予廢棄，發回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另本件非終局裁定，自毋庸為抗告費用負擔之諭知，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周珮琦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